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文 〔2018〕210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型产业用地

试点的实施意见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为加快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郑州片区核心区建

设,进一步促进新型产业集聚发展,根据 《国土资源部 发展改

革委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商务部关于支持

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的意见》(国土资

规 〔2015〕5号)、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大众创业万

众创新基地建设的实施意见》(豫政办 〔2017〕28号)、《郑州市

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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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施意见》 (郑政 〔2018〕5号)等相关文件精神,借鉴外地

先进经验,结合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(以下简称高新区)发

展实际,现就开展高新区新型产业用地试点工作提出如下意见:

一、总体要求

(一)指导思想

以高新区产业发展导向为基础,从新型产业发展的需求出

发,建立新型产业用地管理机制,强化规划引导,优化空间布

局,科学设定新型产业用地类型,合理确定新型产业用地价格,

加强项目用地履约管理,为高新区创新产业发展提供用地保障。

(二)适用范围

本实施意见适用于郑州高新区辖区范围内的新型产业用地。

本意见所称新型产业用地是指符合郑州高新区产业发展导向,对

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扰、无污染和安全隐患,融合研发、创

意、设计、中试等具有显著创新特征的产业功能以及相关配套服

务活动的产业用地。

二、建立新型产业入驻评估制度

(三)建立企业入驻审核制度

高新区管委会制定细则,明确产业入驻条件,包括企业科技

研发实力情况,项目投资情况 (产业类型、投资强度、单位用地

产值、单位用地达产税收等)。产业项目入驻前,高新区管委会

应根据入驻条件要求,对用地意向单位进行项目准入可行性评

估,评估结果作为新型产业用地招拍挂竞买人以及新型产业用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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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买人的资格审核依据。

三、规范新型产业用地管理

(四)加强规划引导

依据高新区新增工业用地与存量工业用地情况,做好高新区

范围内规划调整工作,明确新型产业用地布局。在规划用地分类

工业用地 (M)类中,增加 “新型产业用地 (M0)”,以区别于

普通工业用地;在土地分类中对应用途确定为 “工业用地 (新型

产业用地)”。

(五)科学确定新型产业用地指标

新型产业用地原则上容积率大于1.6、小于3.0,建筑密度

大于30%、小于40%,绿地率大于20%、小于30%,停车配建

及其他配套设施按照商务、商业用地配建标准配置,具体在控制

性详细规划和规划条件中明确。

(六)引导土地用途兼容复合利用

新型产业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兼容商业用地,厂房和研发用

房为主要用途,其建筑面积不宜低于地上总建筑面积的70%;

兼容商业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地上总建筑面积的30%,其中零售

商业及餐饮原则上不得超过地上总建筑面积的10%,服务型公

寓原则上不得超过地上总建筑面积的20%,且不宜采用套型式

设计。新型产业用地的建筑形态应区分于常规工业厂房建筑,鼓

励使用新工艺、新技术。

(七)明确供地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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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产业用地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。土地供应时,

高新区管委会应与用地单位签订项目管理协议,明确约定建设、

运营阶段各时间节点和其他指标要求以及相应的违约处置措施。

(八)完善地价管理

新型产业用地出让起价不得低于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

准,除配套商业外的建筑类型,出让底价按照评估价的70%确

定,并不得低于工业出让最低价标准。

(九)规范新型产业用地和房屋分割转让管理

为鼓励节约集约利用土地,解决职住平衡,对新型产业用

地,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原则上持有不少于地上总建筑面积40%

的厂房和研发用房,自持年限至少为10年,剩余30%部分需要

在项目管理协议中明确可以分割转让,未明确的原则上不得转

让。厂房或研发用房最小分割单元不低于300平方米,应先登记

再办理交易转让;配套商业、服务型公寓可分栋、分层、分套进

行转让。土地房屋分割转让或出租的,需经高新区管委会同意,

由高新区管委会优先回购,且受让及出租对象不得改变建筑物的

性质和用途。

四、加强项目监管

加强项目在土地使用期限内全过程动态管理,将新型产业用

地项目的产业类型、投资强度、产出效率和节能、环保等要求,

纳入土地出让合同,通过土地核验、定期评估、诚信管理等,高

新区管委会实施全过程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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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加强履约保证金管理

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在土地出让后,需按照该宗地出让价款的

10%缴纳履约保证金至高新区财政专用账户。履约保证金为投产

达效履约保证,由产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,投产达效的,产业行

政主管部门确认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。未按时缴纳或未按照约定

竣工、投产达效的,根据项目管理协议追究相应违约责任。

(十一)严格验收评估

高新区管委会负责成立新型产业项目评估工作小组,根据

《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和项目管理协议要求开展评估验收工作,

未通过评估验收的,严格按照项目管理协议的约定处置。

2018年12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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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郑州高新区管委会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12月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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